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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通知〔2017〕119 号 

关于开展 2018 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 

查重检测工作的通知 

各学院：  

根据教育部关于《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(中华人民共

和国教育部令第 34 号)、《江西省学士学位论文质量抽查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赣学位〔2014〕20 号)和《江西理工大学本科毕业设计工

作管理条例》（教务字〔2010〕56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为了进一步

规范学生学术行为，切实加强学术道德及学风建设，确保毕业设

计（论文）质量，学校决定对 2018 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开

展查重检测工作。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检测对象 

2018 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全部检测。 

二、检测工具、检测时间 

本次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检测采用中国知网“大学生论

文检测系统”。检测分为初检和复检，初检为 2018 年 5 月 22-24

日，复检为 2018 年 5 月 28-30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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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检测工作程序 

1.教务处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下发学院管理员使用的账号和

密码（检测系统网址：http://check.cnki.net/pmlc/）。 

2.学生按检测的要求和格式完成电子版论文的准备。 

3.各学院以专业为单位汇总待检测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电子版。

并将待检测的论文电子稿打包压缩后上传到系统进行检测。 

4.检测结果由教务处向学院进行反馈。 

四、检测材料提交要求 

1.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格式采用 word 格式的电子版材料，要

求为：论文的正文部分，电子文档统一为“作者姓名_专业_学号_

论文题目”，如“张三_采矿工程_20131717_采矿地生态恢复技术”。  

2.所有检测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以 Word 文档格式提交电子版，

按专业压缩为一个文件包，压缩文件包名称为 XXXX 学院 XXXX

专业，压缩格式为 rar。 

五、检测结果的认定与处理 

结果类别 检测结果 性质初步认定 

A R≤30% 通过检测 

B 30﹪＜R≤50﹪ 有抄袭行为 

C 50﹪＜R≤70﹪ 有较严重抄袭行为 

D R＞70﹪ 有严重抄袭行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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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A 类：通过检测，学生可申请答辩，答辩通过可申报校级

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。 

2. B 类：视为初检不通过。由指导教师根据检测结果指导学

生进行论文修改，修改后的毕业论文经重新检测达到 A 类要求之

后参加答辩。 

3. C 类：视为初检不通过。指导教师应根据检测结果指导学

生进行论文修改或要求学生重新撰写论文。修改或重新撰写的论

文须进行复检，论文经重新检测达到 A 类要求之后参加答辩。 

4. D 类：由学院答辩委员会组织同行专家进行审议、认定。

若认定该论文有严重抄袭行为，按考试作弊处理，取消该生毕业

设计（论文）答辩资格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按“零”分计。 

六、注意事项 

1.各学院要认真组织开展本项工作。论文查重检测后，各学

院应认真督促学生对不合格论文进行修改，修改后重新按“检测程

序”办理复检。 

2.学校在答辩环节前，向各专业答辩委员会公布论文检测报

告，答辩评委教师可依据检测报告评定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

绩。 

希望各学院广大师生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，进一步加强

自律，共同维护我校教育教学良好声誉，促进学生毕业论文质量

不断提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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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论文检测工作中如有问题，可与教务处实践管理岗朱伟伟联

系，联系电话：8312174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12 日 

 

 


